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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負責人  
歡迎辭   
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 
  

第 1 項：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記錄   
2. 委員通過一項修訂建議，並由李均頤議員動議，鍾嘉敏議員和議，通過

第二十次會議記錄。 
 

  
續議事項   
第 2 項：灣仔區議會屬下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行動清單  
   (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0/2011 號) 

 

3. 委員就行動清單內容討論如下：  
(i) 食環署代表就非法展示商業宣傳品問題向委員報告，由二○一一年

三月一日起，署方已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檢控非法展示商業宣傳

品的人士。委員就可移動的商業宣傳品如手持易拉架、汽車廣告等

之情況提出詢問。署方表示，在公眾地方非法展示商業宣傳品，是

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（第 132 章）第 104A 條及相關法例，

但流動或手持的商業宣傳品，並不屬於該法例規管的範圍。委員表

示法例仍有灰色地帶，擔心情況會惡化，促請署方加強巡邏及嚴厲

執法。 

 

(ii) 就上述問題，委員亦指出鵝頸橋底某日本餐廳及某糖水店於晚上十

時半後會展示易拉架。委員詢問檢控數字內是否包括該兩店舖。

（會後補註：署方已派員在鵝頸橋底撿走有關店舖展示的易拉架。）

 

(iii) 主席對灣仔區的牆壁塗鴉情況表示關注。警方表示灣仔區的塗鴉情

況並未算嚴重，食環署亦表示暫時未見此類個案出現於區內署方的

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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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委員就持牌街頭小食店之衞生情況及牌照規範表示關注，並要求食

環署提供有關的資料。  
（會後補註：食環署人員除了定期巡查所有持牌店舖，給予持牌人

及店舖工作人員衞生教育外，亦會採取執法行動以確保食物的衞

生、店舖遵守持牌條件及有關的法例。對於阻礙公眾地方及沒有

適當貯存或未加掩蓋食物等違例事項，署方會予以警告或採取檢

控行動。） 

 
(v) 委員指出流動小販阻塞街道問題在行人專用區頗為嚴重（如銅鑼灣

區的東角道、謝斐道、蘭芳道、白沙道及利園山道一帶）。另有委

員提出有關流動小販牌照的問題，包括持牌人的年齡分佈、繼承權

及助手牌發牌政策等。主席提議在教育方面著手，清晰政策。署方

表示，自七十年代起，當局在一般情況下已不再簽發新的流動小販

牌照。當局亦自二零零二年起推出「自願交回牌照計劃」，鼓勵流

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換取一筆過的特惠金，或以較優惠的租金經營

公眾街市／熟食中心的空置檔位，又或轉型為（非熟食類）固定攤

位小販。署方會加強巡視流動小販聚集地點，以作出適當的驅散或

檢控行動。  
（會後補註：持牌流動小販的年齡分佈大部份約為四十至八十多

歲，流動小販牌照是不可繼承或轉讓，署方亦沒有簽發助手牌照

給予持牌流動小販。）  
 
(vi) 就告士打道一段行車天橋底外傭聚集的問題，灣仔民政事務處已完

成招標，將與承辦商簽訂合約以開展工程。食環署已清理糖街對出

告士打道一段行車天橋底之雜物。當區議員表示，情況有所改善，

但未及理想，指出違反逗留條件販賣食物及狗隻便溺問題仍然存

在。  
（會後補註：秘書處於二○一一年五月二十七日收到入境事務處回

覆，報告處方於五月二日之執法行動及結果。）  
 

(vii) 就汕頭街回收店舖長期將雜物及垃圾擺放於馬路及行人路上的問

題，委員感謝各部門之努力。當區議員指出，道路被霸佔問題並非

只源自一間回收店舖，而是多間店舖，故各部門該全面跟進。  
 

(viii) 委員備悉活動成績評核報告。  
 
(伍婉婷議員於四時十分出席會議，麥國風議員於四時二十五分出席會議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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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事項   
第 3 項：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 
  (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1/2011 號) 

 

4. 宣傳教育推廣小組主席報告，宣傳教育推廣小組在二○一一年五月三十

一日召開第八次會議，討論小組未來活動方向。委員初步同意活動會以控煙

及關注核能安全為主題。待合辦團體提交活動建議書後，便進一步報告活動

細節。  
 
5. 跟進灣仔衞生黑點工作小組主席報告，小組已邀請小組委員於二○一一

年五月五日上午時段，聯同各政府部門代表到區內衞生黑點作實地考察。另

外，小組預計會在七月及八月份舉辦兩次茶聚活動，希望邀請屋宇署代表講

解亂駁渠管對後巷衞生的影響，並希望邀請食環署代表講解食肆在保持食物

衞生方面的角色。  
 

 

第 4 項：二○一一∕二○一二年度撥予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

  撥款使用情況(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2/2011 號) 
 

6.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內容。   
  
資料文件  
第 5 項：食物環境衞生署改善香港環境衞生的策略和工作  
  (食物及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3/2011 號) 
7.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內容，感謝食環署在一年來的努力，並有以下討論：

 
(i) 委員提醒各部門須加強聯合行動，管理柯布連道貝夫人美沙酮診所

對出新建展板一帶，防止人群聚集，阻塞街道。 

 

(ii) 就街道潔淨方面，委員指出馬路面有污積，亦有委員留意到車行大

道如皇后大道東等，少有水車洗街，環境比較骯髒。位於堅拿道的

公厠環境亦須改善。食環署代表表示會加強這些地點的清潔。 

 

(iii) 委員對食環署早前成功打擊位於寶靈頓道的三間食肆霸佔街道問

題表示讚賞，但因近日有死灰復燃之情況，促食環署加強執法。食

環署代表表示，三間食肆之中，署方已取消其中一間食肆的牌照，

署方會繼續加強執法行動。 

 

(iv) 就垃圾收集問題，委員詢問位於伊利莎伯大廈的臨時垃圾收集站日

後發展方向為何。委員亦指出，由於許多商戶的關門時間比垃圾收

集站的為晚，常在垃圾收集站關門後才把大袋的垃圾放在其門口，

造成環境衞生問題。另外，渣甸坊附近之垃圾箱於晚間亦常見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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瀉。食環署代表表示署方會加強巡視這些地點及清潔。 

（會後補註：署方現時並沒有重建位於伊利莎伯大廈對面告士打道

垃圾站的計劃。） 

 

(v) 就餵飼雀鳥導致弄污公眾地方問題，委員指出除餵飼雀鳥人士遺下

之食物外，樹上掉下之果實亦是問題之一大成因。主席提議，如果

檢控餵飼雀鳥人士的成效不大，署方應在清潔方面著手解決此衞生

問題。食環署代表表示，署方每天早上都會在餵飼雀鳥的三個黑點

加強清潔街道。 

 

(vi) 委員發現有環保回收箱滿瀉，促署方加派人手清理回收箱。食環署

代表表示，外判承辦商會定時回收環保回收箱內的廢物。署方人員

會加強巡視，如發現環保回收箱滿溢，會即時通知承辦商清理。

 

(vii) 由於上述多個問題在晚間尤其嚴重，委員促署方想辦法解決。 

 

第 6 項：其他事項  
(i) 關注食環署外判清潔工人疑錯混清潔用品意外  
8. 食環署代表表示，署方現正與其他部門調查事件。署方會加強對承辦商

的監管，如發現有違規或失責情況，會要求承辦商即時作出改善。署方已經

通知承辦商按照《職業安全條例》及合約條款提供符合安全標準的服務，並

訓示所有工人遵守。至於大範圍洗街方面，署方乃用水車以清水噴洗街道，

對途人不會構成安全問題。  
 
9. 委員就事件有以下建議：  

(i) 署方應檢討清潔用品範疇，太危險的清潔用品未必適合由低技術工

人使用。 

 

(ii) 署方應檢討承辦商工作守則，例如就事件而言，調和清潔用品的職

責該由工人還是由主管負責。署方亦有責任督導外判商及其僱員

（包括不懂中文的小數族裔工人）遵守工作守則。確保工人於工作

前做好安全措施。 

 

(iii) 由於化學物品有一定危險程度，政府可考慮作先導角色，採用以天

然物料製作的清潔用品，既環保又安全。 

 
(ii) 關注區內報檔問題  
10. 有市民投訴，區內報檔佔用較大範圍的行人路面，其售賣貨品種類亦很

多。食環署代表表示，持牌報檔是有規定有關小販攤位的面積及可額外售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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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的類別。署方會加強巡查，如發現有阻街情況，會作出勸喻、警告及提

出檢控，以改善報檔擴展營業範圍的情況。因有報販在晚間會擴大其攤位範

圍，委員促署方要留意晚間執法情況。委員亦促署方該加強執法，檢控無牌

經營的報攤。  
 
第 7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11. 下次會議將在二○一一年六月二十一(星期二)下午四時正舉行。  
 
12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五時五十分結束。  

 

 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 
二○一一年六月  

 

 


